江西省教育厅处室函件

赣教师函〔2017〕44号
关于做好2017年度长期从教教师
荣誉证书颁发工作的通知
各设区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，高等院校，省属普通中等专业学校：

根据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（2015-2020年）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赣府厅发[2015]76号）和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《关于对长期从教教师颁发荣誉证书的通知》（赣教党字〔2015〕45号）精神，2017年我省继续对长期从教教师颁发荣誉证书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对象和条件

（一）对象

1.在我省城区各级各类学校（包括幼儿园、普通中小学、特殊教育学校、中等专业学校、高等院校等）任教累计满30年（含30年及以上）的在编在岗教师；

2.在我省乡村学校（指乡中心区、村庄学校）任教累计满20年（含20年）不满30年的在编在岗教师；任教累计满30年（含30年）及以上的，由教育部、人社部颁发证书（另文布置）。

3.已获得长期从教荣誉证书的，不再颁发。

（二）条件

符合《中华共和国教师法》第二章第八条：

1.遵守宪法、法律和职业道德，为人师表；

2.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，遵守规章制度，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，履行教师聘约，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；

3.对学生进行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教育和爱国主义、民族团结的教育，法制教育以及思想品德、文化、科学技术教育，组织、带领学生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；

4.关心、爱护全体学生，尊重学生人格，促进学生在品德、智力、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；

5.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，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；

6.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业务水平。

二、从教年限的计算办法 

从教年限指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年限，其计算办法如下： 

（一）按其从教当年当月起算，至2017年7月31日止。其中，间断后重新从事教师工作的人员，前后任教的时间合并计算教龄；

（二）经学校或主管部门批准，带薪到各级各类学校和培训机构学习的教师，学习结束后继续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，其学习的时间可计算为从教年限。

三、办理程序和时间

（一）办理程序

1.各市、县（区）教育局和各高校、省属中等专业学校对照条件，组织符合条件的教师如实填写《江西省长期从教荣誉证书申报表》（见附件1，以下简称《申报表》）。

2.各设区市、省直管县（区）教育局，各高校、省属中等专业学校认真审核申报人员资格条件，符合条件的，在当地有关媒体公示5天；公示无异议后，填写《江西省长期从教荣誉证书申报人员信息汇总表》（见附件2）报省教育厅备案。

3.荣誉证书由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统一印制，以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名义颁发。

4.中小学教师的申报表由任教学校，县、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，留存设区市（省直管县）教育局；各高校、省属中等专业学校教师的申报表由学校审核后留存学校。

（二）办理时间

1.6月底起，各地各校组织统计符合发放条件的教师信息。

2.7月底前，各地各校汇总报送符合发放条件的教师信息。

3.8月底前，省教育厅向各地各校邮寄荣誉证书。
4.9月10日前，各地各校将证书发放至每位教师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格按照规定程序组织实施。各地各校要认真做好材料审核、公示等各项工作，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切实负起责任，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。

（二）严肃工作纪律。教师如有弄虚作假、骗取荣誉的，一经发现收回其荣誉证书，并追究相应责任。有关工作人员如有徇私舞弊、借机牟利等违规问题的，按照党纪政纪有关规定处理。

（三）严密组织填写证书。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证书发放的组织和管理工作，指派专人负责。领取证书之后，要按编号原则逐一编号，并组织书写功底好的同志，集中填写证书上的姓名和编号。各地各校的证书编号原则如下：

1.市、县(区)证书编号原则。乡村从教20年证书编号原则为：20+市、县(区)邮编+年份+4位顺序号。城区从教30年证书编号原则为：30+市、县(区)邮编+年份+4位顺序号。

2.各高校、省属中专证书编号原则为：30+院校代码+年份+3位顺序号。

请各设区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，高等学校，省属普通中等专业学填写《江西省长期从教荣誉证书申报人员信息汇总表》后，于7月31日前加盖公章报省教育厅师资处，电子稿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
联系人：刘志盛，联系电话：0791-86765186，电子邮箱：327425391@qq.com。

附件:1.江西省长期从教荣誉证书申报表

      2.江西省长期从教荣誉证书申报人员信息汇总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西省教育厅师资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6月26日 

附件1

江西省长期从教荣誉证书申报表

	姓  名
	
	性  别
	
	民  族
	
	照片

	籍  贯
	
	出生年月
	
	政治面貌
	
	

	参加工作时间
	
	工作年限
	
	职务、职称
	
	

	任教

学科
	
	联系电话
	
	所在

学校（院系）
	

	任教简历



	起止时间
	任教学校
	证明人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学校审核意见（简要概述申报人现实表现）
	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  月 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意见
	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             公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 年  月  日

	设区市教育局审核意见
	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

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  年  月  日


附件2

江西省长期从教荣誉证书申报人员信息汇总表
            设区市／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/学校（盖章）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姓  名
	所在学校（院系）
	性别
	身份证号
	出生

年月
	参加工作时间
	任教

年限
	职称

职务
	证书编号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1.本表请用Excel制作填报；2.工作单位要写全称（与单位公章一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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